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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法律关系几乎是每年必考的内容，并且

考点出入不大。 现以２００２年试卷三第８５题至第８９题

为例具体分析如下： 王锋与刘青结婚４年后，已生一子王达

。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王锋出海打鱼遇台风未归，生死不

明。若干年后，其妻刘青向法院申请宣告王锋死亡，法院依

法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经查，王锋结婚后与父母分开生活（

其父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日死亡）。王锋因与刘青感情不

和且离婚未果而与刘青分居，分居期间王锋盖有楼房６间。

王锋遇台风后被人相救，因不想再见刘青而未与家庭联系，

独自到南方某市打工。１９９７年王锋与打工妹陈莹相识并

相好，并在该市教堂举行了婚礼，生有一女王莉。陈莹为王

锋介绍了一收入颇丰的工作。１９９８年５月５日王锋因摸

彩票中奖，获奖金３０万元。１９９８年６月６日王锋与陈

莹各出１０万元购买了张明的３间私房，但未办登记过户手

续。１９９９年４月８日，王锋因心脏病发作死亡，临终前

告诉了陈莹自己的身世，并口头遗嘱将自己原有的６间房屋

由其母谢兰继承（有２名医生在场）。请回答下列（１）至

（５）题。 （１）刘青向法院申请宣告王锋死亡，法院应予

受理的最早申请日期是哪一天？ Ａ．１９９８年７月５日 Ｂ

．１９９８年７月６日 Ｃ．１９９６年７月５日 Ｄ．１９９

６年７月６日 答案剖析：Ｄ。本小题考查宣告死亡申请日期

的确定（与２０００年试卷二单选第６题的考查点完全相同



）。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

明满４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

起满２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

结束之日起计算。” 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

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

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２４点。

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 民法通则第

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

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

，不包括本数。” （２）设刘青于最早申请日期向法院申请

，受理法院依法作出宣告王锋死亡的判决。此时，王锋所建

的６间房屋应如何继承？ Ａ．其中３间房屋归刘青所有；３

间房屋属王锋遗产，由王锋的继承人继承 Ｂ．６间房屋由刘

青、谢兰、王达和王锋之父继承 Ｃ．３间房屋由刘青、谢兰

、王达继承 Ｄ．６间房屋由刘青、谢兰、王达继承 答案剖析

：ＡＣ。本小题考查遗产的继承。 Ａ对Ｄ错，婚姻法第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

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本题中，王

锋与刘青没有约定。 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

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

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

，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据此，王锋所建



的６间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Ａ项表述正确，Ｄ项表述扩

大了遗产的范围。 Ｂ错Ｃ对，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三十六条

的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 

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

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

承。⋯⋯”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

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

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３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

为１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

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３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

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 据此，即使以最快的速度，法院也只能在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６日（公告期间为３个月）或１９９７年７月６日（公告

期间为１年）作出宣告王锋死亡的判决，而这时候王锋之父

先于王锋而死。 据此，本小题中的继承人包括刘青、谢兰、

王达三人，不包括王锋之父。 （３）王锋彩票中奖所得３０

万元，应由谁继承？ Ａ．谢兰、王达、王莉 Ｂ．谢兰、刘青

、王达、王莉 Ｃ．谢兰、刘青、陈莹、王达、王莉 Ｄ．谢兰

、陈莹、王达、王莉 答案剖析：Ａ。本小题考查遗产的继承

。 ＣＤ错，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

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

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

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据此，陈莹与王锋不是合法



夫妻（未进行结婚登记），陈莹对王锋的遗产没有法定继承

权。 Ａ对Ｂ错，民法通则意见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宣告死

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

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

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

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本

小题中王锋的死亡宣告一直未被撤销，王锋与刘青的婚姻已

经消灭，刘青已不是王锋的妻子，对于王锋的在宣告死亡后

获得的财产，刘青无权作为配偶来继承。 （４）对王锋与陈

莹共同购买张明私房３间的定性表述中，下列选项中正确的

是？ Ａ．王锋、陈莹与张明之间买卖房屋合同无效，因为未

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Ｂ．王锋、陈莹与张明之间的买卖房屋合

同有效 Ｃ．王锋与陈莹取得了该３间房屋的所有权，因为张

明已将房屋交付 Ｄ．王锋与陈莹未取得该３间房屋的所有权 

答案剖析：ＢＤ。本小题考查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与所有权

的转移。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

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

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根据上述法条，均可推出合同效力

不受所有权转移的影响。本题中，王锋、陈莹与张明之间的

房屋买卖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意思表示真实，应认定房

屋买卖合同有效；但由于房屋所有权变动以登记为准，未办

理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５）设王锋与陈莹

购买张明私房３间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就王、陈二人之间

形成的法律关系的下列表述中哪些是不正确的？ Ａ．王锋与

陈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 Ｂ．王锋与陈莹之间形成共同共有关

系 Ｃ．王锋与陈莹之间形成按份共有关系 Ｄ．王锋、陈莹之



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答案剖析：ＡＢＤ。本小题考查共有关

系的认定。 Ａ项表述错误，因为合伙关系是以经营为目的的

，与本题的题意不符。 Ｂ项表述错误，Ｃ项表述正确，民法

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

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

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

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

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

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题中，“王锋与

陈莹各出１０万元购买了张明的３间私房”，他们各自的份

额分明，应属按份共有。 Ｄ项表述错误，因为本题中王锋、

陈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应当注意：按份共有与共同

共有的主要区别在于：按份共有可分开份额，各共有人对共

有物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范围以份额为限；而共同共有是

由各共有人共同对共有物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本题中，双

方各出资１０万元，应按１:１的比例按份共有。 （作者系《

国家司法考试高阶教程》作者） 来源：人民法院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